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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
法規名稱 :法庭旁聽規則

發布日期 :民麒 70年 01月 16日

修正 日期 :民國 ll0年 02月 22日

第 1條

本規則依法院組織法第八十四條第瓦項 ‵行政法院細織法第四十而條 絲̀

戒法院組織法舞二十六條 、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九你努二項

、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七條第二琅規定吉了定之 。

第 2條

法寇應設好聽祥 ,蛙得編莒了群位號次 ,除依法禁止旁聽者外 ,均許旁聽 。

第 3條

法院為維持法庭秩序 ,於必要時得斟酌法庭旁聽群位之多寡核發旁聰離 。

法院決定核發旁聽證之法庭 ,無勢聽證者不得璡人法庭旁聰 Φ

旁聽齡應依講求旁聽者登記之先後次序核發之 。好聽胖如有空位 ,得隨時

核發旁聽雄 。

核發旁聽雄馹 應命請求旁聽者提交國民身分證或其他避 ll>寸 文件企驗 ,並

得登記姓名 、住所備查 。所提證件於交還旁聰證時發還之 。

法院核發旁聽證者 ,得規定勞聽人應於開庭前十分鍾進入法庭 ,依序就坐

第 碎、條

法庭得設萬已者勞聰鮮 ,專供當己者旁聰 。

第 5條

旁聽人出入法庭及在庭旁聽 ,應受審判長及其他在法庭執行職務人貝所翔

有關維持法庭秩序之指示 。

第 b條             ．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,不論有無力聽證 ,均禁止旁聽 :

一 、酒醉 、施用毒品或其他管制藥品 、迷幻藥 ,或精*lll狀態異常 。

二 、攔帶槍鄎 彈藥 、刀械等有危險性或其他不適在法庭持有之物品 。

三 、未經審判長許可而擱特撤影 、鏮影 、錄音器材 。但擱帶具有上開功能

之電子機具已關閉黽源 ,或調盤掏螂音 、震動模式老 ,不在此限 。

四 、攜同未滿十歲之兒童旁聽 。但經審判長許可者 ,不在此限 。

五 、奇裝果服或衣履不盤 。

六 、拒絕安全檢查 。

七 、其他認為有擾亂法庭秩序或影響法庭莊嚴之虞 。

第 7條

旁聽人在法健旁聽 ,應保持肅黚 並不得有下列行期 :

一 、人聲交談 、鼓擊 、喧嗶 。

二 、向法庭攝骱 錄影 、錄者 。但經審判．良許可指 ︳不在此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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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吸煙或飲食物品 。

四 、對於在庭執行職務人員或訴訟開係人韓加以批評 ‵Π朝笑或有其他類似

之行為 。

五 、其他妨審法庭秩序或不當之行期 。

第 8條

審判長蒞庭及宜示判決時 ,在法庭之人均應起如

第 9條

旁聽人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不當行溈者 ,審判長得依法禁正其進入法庭

或命其退出法庭 ,必要時並得命看管至閉庭時 。

旁聽人逋反審判長維持法庭秩序之命令 ,足致妨醬法院執行職務者 ,審判

長於制止前 ,得加以譽告 。

第 10條

旁聰人或其他人於關疤萷如有燼反本規則之規定時 ,曲在法庵執行職搊人

員處理之 ,如有疑義時 ,應報講該法庭之審判長裁定之 。

第 11慊        ‵

本規則有關審判長之規定 ,於受命法官 〝受當毛法官執行職務時準用之 。

第 12條

本規貝ll自 發布日施行 。

本規則修正條文 ,除中萃民國一百舉五年三月十四日修正條文自一百舉五

年五月二日施行 :一百十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正條文自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

行者外 ,自 發布日施行 。

資科來淑 :刮 法院法舉爽料檢紫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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